[bookmark: OLE_LINK1]苏州大学东吴学院院长基金申报表
（2025年度）
	申报人/团队基本情况

	姓名/
团队负责人
	
	所属学系
	
	政治面貌
	

	职务
	
	现任何专业技术职务及聘任时间
	

	申报奖项

	教学奖
	□教学先进奖（如省级一等奖及以上教学竞赛/指导竞赛获奖 附证书）


	
	□教研先进奖（如省级及以上教改项目立项 附立项文件）

	
	□科研先进奖（如权威核心期刊论文 附证明 / 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附立项通知书）

	□管理先进奖（如管理创新案例500字简述+佐证材料）

	□安全责任人奖（如安全工作突出贡献说明）

	近一年工作实绩
（2025年1月1日-2025年12月31日）


	（工作实绩500字内）


本人承诺上述填写的内容均真实。
    申报人签名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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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党支部意见：
·  同意
·  不同意
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

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系主任意见：
·  同意
·  不同意
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

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评奖委员会意见：
·  同意
·  不同意
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

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学院意见：
·  同意
·  不同意
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

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

备注：
（一）在党纪、政务、行政处分影响期内或被认定师德失范、教学事故等在处理影响期内的教职工，不得申报。
（二）已经获得学校及以上组织奖励的，或在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中已经被计入酬金的，仍然可以申请。
（三）以下项目不列入院长基金评奖：
1.国家一级学会、研究会、协会等以下的社会团体的评奖；
2.教职工在校外兼职取得的荣誉；
3.文体活动、知识竞赛等非教学科研工作的奖项；
4.优胜奖、组织奖等奖项；
5.软件著作权、实用新型专利或发明专利。
（四）院内多项奖励遵从就高原则，不享重复奖励。
（五）获得过校级及以上个人奖项者直接认定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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